
《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评价认定规范》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一）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1、任务来源 

为贯彻《“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规划》《“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

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产品加工

业、食品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提出

并制定《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评价认定规范》团体标准。 

本团体标准制定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牵头组织并归口，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联合 XXXX、XXXX、XXXX 共同完成。 

2、起草单位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XXXX、XXXX、XXXX。 

3、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人员及分工见下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承担工作 

    

    

    

    

   。。。。。。 

 

（二）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国家标准以（区域）品牌或品牌价值评价的方法、具体评价工作操作指南

类标准为主，如：GB/T 39654《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GB/T 39071《品牌评

价消费者感知测量指南》、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GB/T 

39904《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等 20 余项标准。地方政府主要围绕区域公

用品牌建设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标准，如：DB 22/T 3439《文化产

业特乡（镇）村评定规范》、DB13/T 2860《河北知名品牌评价规范 产品》、

DB37/T 3736《“食安山东”公共品牌通用评价标准》等。行业协会多根据国家

有关政策要求，结合本领域特点制定相关品牌评价认定规范，如：中国民族贸

易促进会制定 T/OTOP 1017-2022《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规范》、全联农业产

业商会制定 T/CAICC 006-2022《中华地标美食之乡认定管理规范》、中国矿业

联合会制定 T/CMAS 0001-2022《中国矿泉城、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优质矿泉



水源评价标准》等。 

（三） 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

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继续支持创建农业产

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壮大县

域富民产业。随着食物消费不断升级，我国居民对标准化、便捷化、营养化的

预制菜产品需求日益增强。预制菜产业连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

流通与消费，各环节高效耦合可有效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提振区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双碳”背景下对我国食品全产业发展提出新目

标；农业与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四分之一，绿

色导向成为引领预制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拟通过制定《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评价认定规范》，对符

合本文件基本要求的县级人民政府开展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评品牌评价认定工

作。旨在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协同推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建设，

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引导预制菜生产、流通、消费绿色低碳转型，提升

区域产业品牌形象，推动区域预制菜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

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制定先后经标准起草组成立、资料收集编写、标准研讨、公开征意

见、标准评审五个环节。 

2023 年 4月 10日，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牵头，联合 XXX、XXX 成立标准起

草小组，并明确标准起草具体任务分工。通过调研部分县级政府产业发展情况，

参考各省、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及品牌评价标准，

确定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品牌评定的各项指标。4月 28日召开标准讨论会，

XXXXX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的要求编制。 

必要性原则。标准编写过程中坚持必要性原则，文件中多次出现的专有名

词要在术语和定义部分给出具体解释，且不增添不必要的术语。 

适用性原则。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适用性原则，结合预制菜产业发展特点

和申报主体特点，将评价认定指标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一是保障申报者定量

指标易获取性，同时通过定性指标描述充分描述地方预制菜产业发展情况；二

是便于专家根据定性和定量两类指标进行准确、全面评定。 

科学性原则。根据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品牌特点，在看重申报主体行政管

辖范围内预制菜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同时，还重点评价其产业绿色发展情

况，同时通过组织保障指标评价申报主体在政策、资金、组织、区域品牌打造

等方面对当地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外在定量指标设置方面，通过实



地调研部分县级政府预制菜产业发展、“三品一标”工作开展情况和各地出台关

于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文件，科学合理设定定量指标数值。 

（二）主要内容 

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1、定义和术语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发展、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和中国

绿色预制菜之乡示范企业四个定义。 

“绿色发展”在本文件特指产业发展模式，具体参考《绿色农业科学研究

与示范项目总结报告》、《“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关于绿色发展的描述和相关指标，总结为: 一

种以经济发展、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优质、高效、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是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坚持预制

菜产业绿色发展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生产/示范基地”是指提供绿

色优质农产品、践行绿色农业理念并得到政府部门备案认定的农业基地。农业

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是保障绿色优质农产品稳定供给的基础，也是地方发展预制

菜产业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也将其列入申报基本要求中。“中国绿色预制菜之

乡示范企业”是对已获得评价认定的主体自主指定的预制菜龙头企业，以便于

今后区域产业品牌提升工作的开展。 

2、基本要求 

   对申报主体的基本要求主要是从：是否已形成一定预制菜产业规模与是否围

绕预制菜产业绿色发展两个角度进行限定。 

3、评价认定机构 

   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品牌认定工作是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负责，同时组建专

家委员会和专家库，邀请预制菜产业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具体评价认定工作。 

4、评价认定程序 

   评价认定程序应严格规范，按照申报、材料递交、形式审查、材料评审、专

家论证、批准认定进行；同时对已获得品牌认定的主体，在认定结果有效期内，

每年应递交年度自评报告，以保证必要的品牌管理工作。 

5、评价认定规则 

满足本文件“4 基本要求”可具备品牌认定资格，经形式审查、材料评审、

专家论证后，按照本文件评价认定表（附录 A），每位专家评分均≧80分者，可

被评价认定为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 

6、宣传管理 

本文件为中国绿色预制菜之乡品牌评价认定的依据，申报主体在获得品牌

认定后应按照本文件要求规范品牌宣传用语和专用标识使用。 

7、组织管理 

分别规定了协会和申报主体在申报、品牌认定后应开展的具体工作。协会

通过成立专项工作组，申报主体和品牌认定主体通过成立专项申报组和区域品



牌管理部门，保障申报认定工作高效进行、品牌管理与提升工作有序开展。 

   品牌认定结果有效期满后未按时提交复评材料或有效期内发生本文件所列举

任一情况者，协会均将视已获得评价认定结果无效。 

8、附录部分 

   附录 A为评价认定表，为专家论证时的主要依据。一级指标分为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绿色发展和组织保障。资源禀赋包括二级指标区位交通和自然人文。

作为绿色预制菜之乡，不仅要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农业优势、便捷交通作为

基础，还应发挥其多元化功能作用，突出当地文化、自然生态等特色，依托预

制菜产业，发展地方文旅产业，扩大延伸预制菜全产业链。产业基础包括产业

规模和健全产业链。申报主体应已具备一定预制菜产业规模，主要体现在营业

收入、综合产值、龙头企业数量、生产企业数量。具体数值设置参考不同区域

和不同预制菜发展水平的各级人民政府在权威媒体报道和相应预制菜产业发展

规划文件。产业年均增长率体现当地产业增长潜力。完善的产业链是衡量产业

发展是否成熟的表现，主要从原料供应、生产、储运物流、销售和研发创新、

知识产权和标准制定方面予以评价。绿色发展包括主体培育和绿色低碳两个二

级指标。预制菜产业绿色发展涉及各个环节，从绿色种养到绿色生产，围绕保

护生态、降耗减损、资源集约利用相关指标均有涉及。组织保障是地方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主要评价当地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所发挥作用。政府支持可评

价当地政府是否将预制菜产业作为优先或重要发展产业，组织管理评价是否建

立保证相关政策有效落实的机制，品牌建设体现当地政府在区域产业品牌建设

方面所做工作。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四、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4月 26 

 

 


